附件B第1頁

附件B

調解證明書樣本
[沿用法律程序的標題]
第I部
1.
就上述法律程序而言，原告人/被告人是否願意嘗試調解以求達成和解？1
2.
如果原告人/被告人不願意嘗試調解，請在本證明書中述明原因，又或如認爲適合，可擬備陳述書列明有關原因或附加其他原因，由當事人或其律師簽署並放入信封中，然後把密封的陳述書附錄於本證明書内2。
第II 部
本人 [ 姓名 ] ，是 [ 律師行名稱 ] 的律師，在本法律程序中代表 [原告人/被告人] 確認下述事項：

（a） 本人已向本律師行的當事人解釋，可以就有關爭議進行調解，以求達成全面或局部的和解，以及調解相對於訴訟而言所需的費用是多少。

（b） 本人已向上述當事人解釋“調解實務指示”的内容。

（c） 第I部所述的資料，就本人所知所信，全屬真確無誤。


[律師簽署]
第III 部
本人 [ 姓名 ]，是本法律程序中的原告人 / 被告人 [如屬法團或團體，請列明簽署本證明書者的職位，並註明此人獲授權代表該方]，現確認本人明白 “調解實務指示” 的内容，並知悉有關的爭議除了可藉著訴訟來解決之外，也可透過調解來解決。此外，本人確認第I部所述的資料全屬真確無誤。


[當事人簽署]3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1   	如果任何一方願意嘗試調解，該方應依據本實務指示發出“調解通知書”。


2  	此份密封的陳述書的效力必須是“無損訟費以外的權利，祗限在爭論點涉及訟費的情況下才會由法庭查閲”， 並在信封上如此註明。如果陳述書的内容可能涉及受保密權涵蓋的資料，或適宜使用密封的陳述書。但註明其效力的陳述書必須送交其他各方。


3  	當事人如不諳英文，應簽署本附件的中文版，或在本附件上註明傳譯條款並加以簽署。





